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課程：行政機關與民眾間訴訟上或
        訴訟外各種紛爭解決途徑

中華民國113年4月26日

新北市政府養護工程處

律師執業經驗分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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蘇得鳴律師

館前國際法律事務所律師

曾任新北市政府法制人員

國立台北大學法律系

suchyi@gmail.com    (02)2921-099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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緣起

法律專業人士在解決糾紛方面發揮重要作用。由於法律是一個複

雜且嚴謹的領域，需要長時間的學習和不斷的更新知識。除了進

行訴訟外，律師也可以擔任機關以外的第三方人士，協助進行調

解、談判，或者以過去辦案的經驗來提供專業意見。

關鍵在於：到底要採取訴訟的方式，或訴訟外的方式處理案件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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訴訟解決紛爭?

(1)依照法律規定，透過訴訟程序以判決的方式認定當事人

    是非對錯，當事人必須蒐集證據、繳納裁判費、到法院

    進行訴訟程序。

(2)民事判決確定後，仍須透過法院強制執行程序，債權才

     能獲得滿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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訴訟解決紛爭?

有助於釐清行政責任：行政機關為正確履行職責，需要公正單位裁決為判斷依據。

支出費用：需支出人員、法院費用、調查和證據收集費用等。

時間長久：可能持續數年，對行政機關來說常有來自上級或管考的壓力。

法律程序複雜： 行政機關仍然需要熟悉各種法律程序和規定，確保不會出錯。

證據收集困難： 證據收集將直接影響到案件結果。

攻擊防禦手段無情：訴訟上的辯論，一定會爭取自己最大利益，故較為冷漠無情。

機關公眾形象： 訴訟的勝負會受到公眾關注，影響行政聲譽。

風險和不確定性：訴訟存在風險和不確定性，一開始難以預測最終結果。

行政機關與民眾進行法院訴訟的考量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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訴訟解決紛爭?  法院類型

一般：普通民事、刑事、行政法院。

專業法庭：國家賠償、選舉罷免、性侵、交通、金融、智慧財產等。

專業法院：少年及家事法院、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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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訴訟新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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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機關的思考角度：

如果不提告，有無其他方式解決?

（例如：先以公權力廢止民眾的某項權利?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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什麼是「訴訟外紛爭解決」?

對於民眾私權糾紛的處理方式，除了一般向法院提起訴訟，由法院以

作成判決的方式解決以外，還可以透過「調解」、「調處」或「仲裁」

等訴訟以外的方式來解決，就是我們所說的「訴訟外紛爭解決機制」，

英文名稱為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（簡稱ADR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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類型 說明(舉例)

1
與確定判決相同效力

(須經法院核定)

1.鄉鎮市調解 （鄉鎮市調解條例第27條）

2.消費爭議之調解 （消費爭議調解辦法第30條）

3.著作權爭議之調解 （著作權法第82之2條）

4.公害糾紛之調處 （公害糾紛處理法第30條）

5.性騷擾事件之調解 （性騷擾防治法第18條）

2
可聲請法院「裁定」

准予強制執行

1.勞資爭議調解、仲裁（勞資爭議處理法第59條）

2.仲裁（仲裁法第37條、第47條）

3 公證（附帶逕受強制執行條款）

當事人請求公證人就給付金錢或其他代替物或有價證

券之一定數量為標的、給付特定動產等法律行為作成

之公證書，並載明應逕受強制執行時，得依該公證書

強制執行（公證法第13條）

4 一般私人契約 效力較高：公會等職業團體的調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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除了法院以外的紛爭解決機制有哪些：

勞動類、
政府採購類、
公害類、
醫療類、
不動產類、
財稅類、
智慧財產類、
營建類、
電信類、
(鄉鎮市)調解委員會、
消保類、
性平類、
公寓大廈類、
其他、

公平交易類、
勞動類、
金融類、
環境類、
仲裁類、
其他

….(總數超過500個機構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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觀念

訴訟、訴訟外

二者並不是相互替代的，應該是交錯適用的

實際上是找想最專業的機關 (行政機關以外的)

來作出判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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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例

土地分割是訴訟嗎

（非訟性質、不動產糾紛調處、訴訟上和解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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爭議調解機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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優點：

1、讓專業介入，紛爭盡快落幕。

2、提升效率、縮短結案時間。

3、節省訴訟程序費用。

4、減少民眾對政府的不信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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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點：如何更快取得賠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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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大直基泰塌陷事故為例，時序：

(1) 112年9月7日晚間發生事故、疏散居民，基泰建設發布重大訊息。

(2) 112年9月9日台北市政府對基泰建設發動二波假扣押，

      遭法院於12、13日駁回。

(3) 112年9月10日基泰董事長辭職。

(4) 112年9月底技師工會初步鑑定報告。

(5) 112年9月22日檢察署發動搜索偵訊建築師、工地主任等。

(6) 112年10月5日拆除工程完成。

(7) 112年11月鑑定鄰損賠償約1700萬元。

(8) 後續法院訴訟? 民眾最關心何時可取得賠償金? 且金額是否過低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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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例

住戶門前出入台階、坡道占用道路案。

民眾主張：

1、買房子前台階已經存在，不是目前屋主舖的。

2、家中有身障或行動不便老人出入，拆除後出入危險。

3、政府現在沒有拓寬道路計畫，沒有必要馬上拆除，違反比例原則。

4、整排馬路住戶都有類似違規，政府平常不處理，有人檢舉才處理。

5、政府沒有給人民心理準備，應該緩拆。

6、公務員承辦人員態度不佳，要多與民眾溝通。

7、因為民眾不懂法律，想先找專業人士討論，了解自己應有的權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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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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思考方向

(1)行政上思考：有無明確法規直接賦予機關執行力。

(2)刑事上思考：竊佔土地 → 政策考量不追訴，但應辦理租用。

(3)民事上思考：以土地所有權人身分，提拆屋還地訴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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後續

(4) 是否發生國賠責任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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問：機關作出的行政處分，之後卻被法院撤銷，
      公務員要賠償或道歉?

行政機關所為行政處分，如其公務員於處分時確有故意或過失之不法行為，

固有國家賠償法之適用。惟行政處分之作成常涉及對事證之證據價值判斷

及相關法令之解釋，均具主觀性，若無何違常之顯然錯誤或其他不法行為

存在，雖嗣後因受處分人循行政爭訟程序聲明不服，經上級機關或行政法

院為相異認定而推翻，亦不能因此逕認為行政處分之公務員有故意或過失

之不法行為，而應負國家賠償責任。又行政處分之當否，與承辦之公務員

是否構成職務上之侵權行為，原屬兩事，行政處分縱令不當，其為此處分

或執行此處分之公務員未必構成職務上之侵權行為。（最高法院92台上

556號判決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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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帶評析：仲裁制度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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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1)公聽會、說明會 (土地徵收重劃、捷運規劃、環保污染整治)

(2)聽證 (行政程序法第54條)

(3)公私協力、民眾參與（促參法）

(5)行政業務委外

(6)民營化（公司化、非營利組織）

(7)解除管制

減少糾紛，民眾參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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經驗分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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Q & A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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聯絡方式

館前國際法律事務所蘇得鳴律師

電話：(02)2371-6277

Email: suchyi@gmail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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